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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4〕

901号文核准，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西北轴

承”）拟向公司控股股东宁夏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塔石化”）非

公开发行124,740,125股新股，募集资金总额600,000,000.00元（含发行费用）。本

次发行由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或“保荐机构”）以代销

方式向宝塔石化非公开发行，宝塔石化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现将本次发行的初

步发行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4.81 元/股，该发行价格为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三

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西北轴承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4.81 元/

股）。 

（二）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为 124,740,125 股，符合发行人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作出的决议和贵会《关于核准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4〕901 号）的要求。 

（三）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宁夏宝塔石化集团有限

公司。 

（四）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600,000,000.00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 8，

000,000.00 元、审计及验资费用、律师费用和其他费用合计 1,310,000.00 元，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 590,690,000.00 元，将全部用于高端轴承建设项目建设和补充营

运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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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保荐机构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

总额符合发行人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西北轴承关于本次发行股票方案，经 2014 年 2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14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公司 2014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由中国证监会受理，于 2014 年 8

月 6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无条件审核通过。 

2014 年 9 月 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西北轴承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901 号），核准发行人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 124,740,125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

证监会的核准。 

 

三、本次发行股票的过程 

（一）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宝塔石化。宝塔石化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本次发行的股

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4.81 元/股。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4 年 3 月 1 日）。 

（二）缴款与验资 

发行人于2015年2月26日向宝塔石化发出了《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通知按规定于2015年2月27日12:00前将认购资

金划至保荐机构指定的收款账户。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5年 2月27日出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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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H/2013YCA1149－4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15年2月27日，保荐

机构收到宝塔石化缴纳的认股款人民币600,000,000.00元。 

2015年2月27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向发行人

指定账户（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2015年2月 27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XYZH/2013YCA1149－5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2015年2月27日止，

发行人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24,740,125股，每股发行价格4.81元，募集资金

总额人民币600,00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9,310,000.00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人民币590,690,000.00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24,740,125元，

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465,949,875.00元。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发行的定价、配售过程、缴款和验资合规，符

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发行过程中的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于2014年9月9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核

准批复，并于2014年9月10日对此进行了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合主承销商将按照《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以及其他关于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督导发行人切实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和手续。 

五、保荐机构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审核的结论意见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一） 本次发行经过了合法有效的授权和决策程序，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 

（二）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三）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恪守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及

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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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以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四）同时，安信证券对认购对象是否需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的情况进行了核查，

情况如下：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认购对象股权架构、设立目的、注册资金来源、经营范围，

并取得认购对象出具的相关说明等资料，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

案办法（试行）》有关私募投资基金的定义和备案的相关规定，进行了逐项核查。

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1、关于是否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的核查 

（1）相关法规规定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投资基金法》”）第八十八条

规定：“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

人”。 

②《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

“本办法所称私募投资基金，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

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 “非公开募集资金，以进行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

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的，其登记备案、

资金募集和投资运作适用本办法” 。 

③《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备案办法》”）

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私募投资基金，系指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

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包括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的以投资活动

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 

根据前述规定及规范性文件，私募基金需同时具备以下特点：（1）基金设立

以进行投资活动为目的；（2）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行为；（3）基

金法律形式包括公司或合伙企业。 

（2）核查情况 

发行对象宁夏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持有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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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7%的股权。宁夏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是主营业务为石油炼化的有限责任公

司，其注册资本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行为，且不属于以投资活

动为目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和借款取得。保荐

机构核查认为，宁夏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投资基金法》第八十八条、

《暂行办法》第二条和《备案办法》第二条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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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肖江波           杨祥榕 

 

 

 

法定代表人：                

牛冠兴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 6 日 

 

 

 




